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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放 射 性 污
染防治法》
第 二 十 八
条；《放射
性 同 位 素
与 射 线 装
置 安 全 和
防护条例》
第五条、第
六条；《放
射 性 同 位
素 与 射 线
装 置 安 全
和 防 护 条
例 》 第 七
条 ～ 第 十
四条、第二
十 八 条 ；
《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与
射 线 装 置
安 全 许 可
管理办法》
第五条、第
七 条 ～ 第
二十六条、
第四十条。

1.《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4 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打印由法人签字盖
章。
2.授权委托书 4 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凡委托其他人员申请的应提交
由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名称、权限、
委托事项及委托期限）。
3.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 份（图像清晰，双面复印）（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4.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报告 4 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在省环保厅官方网站端口进入，以企业
代码注册进行备案；项目名称：xx 单位核技术利用项目；建设项目及规模
和采取的环保措施及排放去向：填报核技术利用项目的情况，内容要求详
细、真实）备案通过后打印由法人签字盖章 4 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6.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正本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 4 份均加盖公章）。
7.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或辐射安全管理机构（红头文）4份（加盖
建设单位公章）。
8.学历证明（管理人员需要一个大专以上）4 份（图像清晰）（加盖建设单
位公章）。
9.辐射工作人员教育培训证明材料（关注微信公众号辐射安全培训在线学
习，报名考核通过发放的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只使用 III 类射线装置单
位可出示考试试卷）4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10.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报告承诺书 4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11.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报告 4 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12.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射线装置操作规程、辐射工作场
所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
护制度、台账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工作人员培训计划、辐射监
测计划、防止误操作）4 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13.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照片 4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14.单位现存的和拟新增加的放射源和射线装置明细表 4份（加盖建设单位
公章）。
15.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监测报告 4 份加盖资质单位公章。
16.分局初审意见和现场勘查表。
所有文件需胶装并加盖骑缝章。

全国核技
术利用辐
射安全申
报系统：
http://rr
.mee.gov.
cn/login.
jsp

株 洲 市 生
态环境局 A
座 602室固
体 废 物 与
辐 射 管 理
科，电话：
286822665
工作时间：
8：00-12：
00 ， 14 ：
30-17：30
2. 株 洲 市
市 民 中 心
环保窗口，
电 话 ：
28680840。
工作时间：
9：00-12：
00 ， 13 ：
00-17：00

法 定
期 限
20 工
作日，
承 诺
期限 5
个 工
作日

1.申请单位的
登记注册地址
不在本州（市）
行政区域内；
2.提交材料不
满足《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八
条、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
规定要求；
3.没有在《全国
核技术利用辐
射安全申报系
统》进行网上申
报；
4.许可申请不
在本行政许可
受理范围内。

无



辐射安全许可证核发企业办事流程

申请人自行将纸

质材料提交或邮

寄给市生态环境

局，受理人员核

验申请材料，当

场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人提供的申

请材料齐全、格

式规范、符合法

定形式的，予以

受理，出具《受

理回执》，同时

审查人员对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并作出

审查结论

决定人员对相关

材料及审查结论

作进一步审核，

作出准予许可或

不予许可的决定

自行来取或者邮

寄

1.申领 2.受理、审查 3.决定 4.制证 5.送达

准予许可的，制作

《辐射安全许可

证》；不予许可的，

出具《不予许可决

定书》


